
山东建筑大学公务卡结算管理暂行办法
（山建大校办字〔2019〕22 号 2019 年 11 月 15 日印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公务卡管理，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关

于加快推进省直教科文部门公务卡制度的通知》（鲁财教

〔2013〕16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完善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鲁政办字

〔2019〕120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公务卡的使用管理

第二条 公务卡是指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

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公务卡统一采用专用

发卡标示代码为“628”开头的银联标准卡，实行“一人一

卡”实名制管理，教职工个人为持卡人并遵守开卡银行的信

用卡章程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三条 办理公务卡人员一般为我校正式在职人员，开

卡时必须由学校人事部门确认其身份，其他人员确需办理公

务卡，由所在部门提出申请，经人事部门批准后，凭相关资

料办理。

第四条 公务卡由学校统一向发卡银行申请办理，教职

工个人须向学校和发卡银行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办卡申请表

等资料。若因个人资信原因无法办理的，需自行至相关银行

或金融机构办理资信恢复证明材料，凭相关证明材料申办公



务卡。

第五条 公务卡的信用额度由发卡银行根据公务卡申请

人资信情况核实确定，公务卡持卡人在规定的信用额度和免

息还款期内先透支支付、后还款。

第六条 公务卡遗失或损毁后的补办等，由持卡人自行

与发卡银行联系办理，持卡人收到补办新卡后须在 5 个工作

日内到财务处登记卡号等变更信息。

第七条 持卡人若发生调离学校或退休等情况时，须及

时清偿公务卡内所欠款项并办理注销手续；未办理完注销手

续的，学校不予办理相应的手续。

第三章 公务卡的结算范围

第八条 学校教职工在公务活动中涉及经费开支业务

的，都应使用公务卡结算。纵向和横向教学、科研课题经费，

只要符合主管部门或委托单位的要求，在确保真实的前提

下，有相关依据凭证即可报销，不受公务卡结算限制。学校

原使用转账支票、电汇、汇票等转账方式进行结算的支付业

务，继续按照相关规定通过转账方式办理支付手续。

第四章 公务卡的报销程序

第九条 公务卡持卡人按照以下程序使用并审核报销：

（一）刷卡支付。持卡人从事公务活动时，应按规定使

用公务卡刷卡支付，并取得相应报销凭证和支付交易凭条

（即 pos 机小票，下同）。



（二）申请报销。持卡人应在公务卡规定的“到期还款

日”前 7 个工作日内，凭合规的报销凭证和“本人签名”的

支付交易凭条，按照学校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申请报销。

（三）报销还款。学校财务处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

对个人申请报销的刷卡支付信息进行查询与审核，确认无误

后，统一进行汇总签发转账支票，通过银行转账将报销款项

划入持卡人账户还款，完成报销程序。

第五章 公务卡的报销规定

第十条 实行公务卡结算后，学校现行的财务管理规章

制度和日常报销签字审批程序不变。因公务卡具有透支功

能，今后学校一般不再办理现金借款业务。

第十一条 以下情形所产生费用由持卡人个人承担：

（一）使用公务卡用于个人消费支付的部分；

（二）持卡人报销费用与提供的报销凭证、公务卡支付

交易凭条的内容不符的；

（三）持卡人因提取现金所产生的手续费、利息等；

（四）因持卡人个人原因，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报

销，所造成的利息、罚息和滞纳金等；

（五）因持卡人换卡未及时到财务处更新备案相关信

息，导致财务处无法及时处理报销还款而造成的利息、罚息

和滞纳金等；

（六）因持卡人个人保管不慎或遗失等原因，导致公务

卡被盗刷所形成的支出和损失；



（七）其他不符合财务管理规定或超出标准的消费。

第十二条 持卡人在学校寒、暑假期间使用公务卡支付

的，须先自行偿还到期应还款额，待学校开学后办理财务报

销手续。报销款项仍然支付至持卡人的公务卡中，持卡人可

以选择用于个人刷卡支付，也可以选择在发卡行济南市营业

网点柜台免费提取现金（如在农行银行的 ATM 机取现，需支

付提现手续费）。

第十三条 持卡人因出差在外及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

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报销手续偿还款的，可以委托本单位其他

教职工来财务办理报销手续，并将报销款项支付到持卡人公

务卡中；也可以先自行偿还到期应还款额，待持卡人回校后

办理财务报销手续，报销款项支付程序同本办法第十二条之

规定。

第十四条 遗失支付交易凭条和网上支付无交易凭条及

刷卡 pos 小票显示的收款方与发票开具方不符的情况。

（一）持卡人进行公务卡刷卡消费后，需凭公务卡消费

交易凭条作为报销凭证，如不慎遗失 pos 小票，可提供银行

对账单或刷卡截图。

（二）网银支付公务卡无法取得公务卡刷卡凭据的，需

提供银行对账单和刷卡截图。

（三）如公务卡刷卡 pos 小票显示的收款方与发票开具

方不符，公务卡持有人需提交说明并加盖收款方公章。

第六章 非公务卡结算范围



第十五条 以下项目可以不使用公务卡进行结算：

（一）支付临时聘用人员（连续工作时间未满一年）的

劳务报酬（含课酬、专家评审费、稿费、咨询费等）；

（二）支付教职工的差旅费补助；

（三）支付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公务用车过路费、过桥费、

停车费、燃油费、查新费、邮政部门邮寄费等；

（四）根据国家规定支付给个人的救济费、抚恤金、慰

问金、遗属补助等。

（五）在县级以下城市（或乡村）购买火车票、汽车票；

（六）受邀因公来学校且经相关部门确认应由学校承担

交通、住宿等费用的，可支付现金。

（七）因公出国发生的护照和签证费用及因公出国期间

在境外发生的会议费、版面费、在境外购买的回程机票等，

可支付现金。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山东建筑大学

公务卡结算管理暂行办法》（山建大校字〔2013〕80 号）即

行废止。


